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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為提升本校學術水準，促進知識傳承，強化教學品質和鼓勵讀書風

氣，並利於「開南大學出版社」（以下簡稱本社）出版業務之推展與

執行工作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社出版品以學術性刊物為主。惟一般教科書、編譯著作、研討會論

文集、研究成果報告等，皆不在受理申請範圍內。 

第 三 條 出版品申請方式，分為下列二項： 

一、自由出版之申請方式： 

   （一）個人編著者：由作者本人向本校出版社提出出版申請，附

上「出版品申請表」一份、「出版品或著作完稿」一式四

份、電子檔一份。 

（二）集體編著者：由集體代表人向本校出版社提出出版申請，

附上「出版品申請表」一份、「出版品或著作完稿」一式

四份、電子檔一份。 

二、企劃出版： 

由各學院系所提出申請推薦，或由本校出版社擇定對象與條件，

為曾經出書或研究文獻曾獲國內外學術獎項肯定者。 

 

第 四 條  出版品審查程序： 

一、 邀聘審查委員： 

 本校相關領域之院長及研究發展處提出審查委員之參考名單，並

由總編輯核定審查委員名單。 

二、 審查方式： 

   〈一〉由承辦人員送申請出版著作至總編輯核定之審查委員，並

採匿名審查方式進行全文內容初審。審查委員之審查意見

處理方式與程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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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〈二〉初審之審查結果如有分歧之情事，由總編輯另指派第三名審

查委員進行審查。 

  〈三〉初審通過後，由「開南大學出版社審議委員會」召開複審會

議，考量學術價值與市場專家所給予之市場價值參考意見後

給予出版與否之建議。 

  〈四〉所有審查結果須經由總編輯核可後，始得出版。 

第 五 條 發行之權利與義務： 

一、 發行印製之相關費用、申請 ISBN 程序及相關印刷發行聯繫等事

由，由本社負擔。 

二、 本社得以發行之出版品做為學術交流及行銷活動之用。 

 

三、 著作權與版權： 

   〈一〉自由出版：著作權歸編著者所有，版權歸本校所有。 

   〈二〉企劃出版：編著者可領取撰稿費，但著作權與版權歸本校

所有。 

四、 其他權利與義務另簽約定之。 

第 六 條 出版品之內容，如有違反著作權法，或發生版權糾紛時，由作者或內

容提供者自行負責，如對本校造成傷害者，須擔負賠償責任。 

第 七 條  本社發行之出版品不得申請「開南大學專任教師暨研究人員研究獎

勵」。 

第 八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。 

第 九 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、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

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